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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貿易組織與外交工作的 

參與及貢獻 
 

●陳唐山／前外交部長，現任總統府秘書長 

 
 
 陳董事長隆志、李副主委健全、顏大使

慶章、各位先進、各位學員、各位女士、

各位先生：  

 首先向大家拜年，敬祝大家事業順利，

身體健康。  

 鑒於以 WTO 規範為核心的國際經貿法

深深影響我國貿易政策的制定，我國身為

WTO 會員，有必要順應國內外經貿情勢

的需求。「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」特地

舉辦「新世紀 WTO 國際經貿法菁英訓練

團」，本人承蒙邀請，來到訓練團與各位

學員交換意見，深感榮幸。  

 我國加入 WTO 至今已進入第四年。回

顧過去四年，我國認真執行入會承諾，降

低 關 稅 ， 取 消 非 關 稅 壁 壘 ， 並 開 放 服 務

業。凡此顯示，台灣已積極融入世界貿易

體系，政府部門已熟悉 WTO 規範，並掌

握多邊貿易體系的運作規則，在歷次部長

會議談判中成功地維護我國經貿利益。從

另一角度而言，我國加入世貿之後，人才

全 球 化 之 趨 勢 更 加 明 顯 ， 我 國 如 何 運 用

WTO 之機遇，積極參與國際談判，迎接

國際競爭，促進經貿外交，在在形成新的

挑戰。體認此項發展趨勢，「台灣新世紀

文教基金會」邀請國內國際經貿法專家學

者講授 WTO 規範與國際貿易法專論，對

提升我國 WTO 國際經貿法之能力建構極

有裨益。  

 我國 於 2002年 1月 1日 成 為 WTO第 一 百

四十四個會員，除了對我國經濟成長、經

貿自由化、融入世界經貿體系產生重大深

遠影響之外，還有一個重要的影響：就是

確 定了 我 國 參加 WTO新 一 回合 貿 易 談判

的資格，與各國共同制定新的國際貿易規

範。這不僅奠定了我國全面參與杜哈回合

談判，制定二十一世紀國際經貿規範的法

律 基礎 ； 更 為我 國 運 用 WTO平台 ，廣 結

善緣，擴展經貿外交提供了一個最有效的

管道。  

 眾所周知，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為1947

年的「關貿總協定」，該組織於 1995年1

月1日正式成立。成立以來，WTO不僅在

國 際 法 獲 得 明 確 地 位 ， 而 且 規 範 更 為 嚴

密 ，協 調 管 理範 圍 擴 大 。 WTO建 立了 貿

易 政 策 檢 討 機 制 以 及 爭 端 解 決 機 制 。 另

外，在服務貿易、智慧財產權、法規透明

度、貿易便捷化以及提升低度開發國家的

特殊與差別待遇機制各方面，皆使世界經

貿 發展 獲 得 長足 進 步 。 目 前 WTO已 有 一

百 五 十 個 會 員 國 ， 佔 有 全 球 96％ 的 貿 易

額 ， 並 且 有 近 三 十 個 國 家 尚 在 申 請 加 入

WTO。  

 從當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而觀，政治意

識形態的影響力已逐漸被經濟發展與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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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生所取代；經貿外交已逐步成為國際社

會或是國與國之間交流的主導因素。各國

均以經濟利益為權衡，極力推動國際經貿

的合作與競爭。隨著世界經濟貿易依存度

的提升，貿易自由化與區域整合更是迅速

發展，對各國經濟貿易的影響既深且鉅。

伴隨著國際貿易的欣欣向榮，國際資金的

加速流動，各國之間的貿易摩擦自然也急

遽 上升 。 WTO完 善 的 貿 易 爭端 解 決 機制

正好適應全球化的需要，因此世界貿易組

織常被稱作「經濟聯合國」。  

 外交 部 與 經濟 部 同 為 WTO業務 主管 機

關 ， 外 交 部 負 責 「 貿 易 與 發 展 」 議 題 ，

WTO 杜 哈 新 回 合 談 判 強 調 以 發 展 為 主

軸，「貿易與發展」項下之「特殊暨差別

待遇」更是開發中國家最關切之議題。由

於 香港 部 長 會議 之 前 的 WTO談判 一直 陷

在農業議題的泥淖，在非洲集團、 ACP國

家、低度開發國家的強力推動下，「貿易

與發展」議題已逐漸成為談判焦點。許多

會 員國 認 為 WTO應 針 對 低 度開 發 會 員及

開發中會員的關切事項，例如提供低度開

發國家免關稅、免配額待遇、棉花、貿易

援助、優惠流損等，給予適當回應，或提

出整體性解決套案。由於各會員對發展議

題認知相近，在香港部長會議中，低度開

發國家提出的五項「特殊暨差別待遇」修

正案皆獲得通過，其中第36號提案規定各

已開發會員或具有能力之開發中會員應自

2008年起，提供低度開發會員所有產品免

關 稅 、 免 配 額 之 待 遇 ； 但 是 會 員 倘 有 困

難，至少應自2008年起，提供低度開發會

員97％產品免關稅、免配額之待遇。部長

宣言雖然是一項程序性協議，對會員不具

法律上拘束力，但是針對此項「特殊暨差

別待遇」的最新發展，外交部將邀請經濟

部、農委會、財政部共同協商，同時配合

我外交政策，對低度開發國家提供優惠，

以 具體 實 踐 我國 身 為 WTO會 員 之 承諾 與

誠意。  

 在 過 去 四 年 來 ， 外 交 部 一 直 積 極 參 與

WTO各項 活動 ， 並 作 出 具 體之 貢 獻 ，獲

得各方之肯定與支持。本部除了捐助杜哈

全 球信 託 基 金及 低 度 開 發 國家 參 與 WTO

部長會議款項達八十五萬美元之外，亦邀

請 開發 中 及 低度 開 發 會 員 來台 研 習 WTO

相 關議 題 達 一百 五 十 七 人 次， 並 與 WTO

秘書處合辦多場研討會，有利於提升我國

政府單位處理WTO議題的能力。  

 台灣 身 為 WTO成 員 之 一 ，與 世 界 經濟

貿易發展的脈動息息相關，因此有必要了

解 與 掌 握 國 際 經 貿 法 基 本 理 論 與 基 本 規

範 。相 信 各 位在 參 加 「 新 世紀 WTO國 際

經貿法菁英訓練團」的課程之後，必可獲

取關鍵知識，對提升國際視野與專業學能

必有助益。  

 最後敬祝此次研習順利成功，謝謝！◎  

 


